
 
 



 



新北市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(含普通型高中設有專業群科) 

暫停實體課程  補充指引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111年 4月 14日臺教授國字第 1110048393A 號。 

二、考量： 

（一）科別特殊性，實習課程與技能訓練為共用輪流使用實習工場。 

（二）專業群科師資結構窄且單一性。 

故，同群科班級有較高染疫風險，為兼顧學生學習權益及防

疫之需，倘學校各科有三分之一以上班級，遇教職員生經列「確診

個案」或「密切接觸者」，該科得實施全科暫停實體課程，停課天

數得視實際疫情調查及風險評估結果後決定，並應事先通報本局。 

三、餘依教育部「校園因應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』（COVID-19）疫情

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」及「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110 學年度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辦理技能實作訓練活動

指引」辦理。 



專業群科各科有1/3以上班級暫停實體課程10天，

該科得實施全科暫停實體課程，

該科教職員生應進行「自我健康監測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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